
□本报记者 李璟 通讯员 钟真君

正值午饭时刻，走进兴和县店子镇
西湾村老年服务站，老人们一边盛饭一
边唠着家常，一旁的工作人员忙着将刚
出锅的餐食摆上助餐台，有烩菜花卷、
西红柿鸡蛋、凉汤莜面、清炒豆芽……
这样的场景每日可见，在“食堂小聚”已
经成了老人们每天的日常。

兴和县 60 岁以上老人（79312 人）
和 14 岁以内儿童（21788 人）占常住人
口的 47.2%和 13%，老年人口基数大
和儿童假期无人看管等问题日益凸
显。为此，兴和县聚焦“一老一小”重
点群体服务需求，在提升治理能力上
用劲，在为民办事服务上用情，不断
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让基层治理
更有温度。

聚焦老有所养，托起幸福“夕阳红”

走进兴和县大同夭乡区域养老服
务中心示范幸福院，老人们或在活动室
下棋、唱歌娱乐，或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聊天唠嗑……精神矍铄、怡然自得。
“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家里给做

了‘煤改电’，安装了水冲厕所，房屋、
道路、院子也修好了，还建了老年食
堂，这日子过得更幸福了。”住在幸福
院的老人岑俊梅说。70岁的岑俊梅早
上扭秧歌，晚上跳广场舞，白天和院里
的左邻右舍聊聊天，偶尔还当义务理
发师。

老有所养，有温度也有速度。近
年来，兴和县聚焦构建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
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逐步整
合县、乡（镇）、村三级养老资源，完成
1个城镇养老服务驿站、3个区域养老
服务中心和 23 个村级养老服务站的
建设任务，维修了 3 所重点农村互助
幸福院，并对其他 8 所幸福院进行了
房屋漏雨、路面维修工程。同时，在
兴发、兴华、兴盛6个社区建成养老服
务站，以社区养老服务站为平台，引
入第三方运营管理，丰富养老服务站
文化娱乐、日常照料、心理慰藉等社
区养老服务内容，实现社区养老和居

家养老的有效衔接。

聚焦幼有所护，撑起成长“保护伞”

“每到假期时刻，我都会去‘红石榴’
课堂，来丰富我的假期生活，还可以认识
很多小朋友。”红石榴课堂学生薛晓庆说。

近年来，兴和县以兴华社区为试
点，积极打造民族工作“红石榴家园”新
品牌，创建“红石榴”公益课堂，通过开
展文体、绘画、文化理论、红色故事宣
讲、户外实践等活动，设立红色教育、金
色文化、蓝色法治等红石榴五色课堂，
为孩子们的课业提供实际帮助。

同时，兴和县充分整合、利用现有
资源，重点打造儿童之家、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站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一家
一站一中心”品牌。目前，已挂牌成立
了县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组建完成9
个未保工作站、6 个儿童之家，并配齐
配强了9名儿童督导员、174名儿童主
任，并对各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开展
12 期专题培训，实现乡镇（社区）儿童
主任全覆盖、业务知识大轮训。

聚焦老幼共融，提升生活“幸福感”

弦月下的大同夭村，路灯照亮了村
里的文体广场，村民们三五成群，扶着老
人领着孩子，说说笑笑地往这儿赶……
这仿若20世纪90年代的场景，原来是
县公益电影惠民志愿服务队正在广场
上播放红色电影。

关爱“一老一小”，找准“小切口”，
凝聚“大智慧”，让更多家庭“轻装前
行”。兴和县定期开展巡检探视和志愿
服务活动，进一步保障特殊群体的基本
生活，从解决群众关心的基本社会服务
入手，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建设，全面提高基本社会服务共建能力
和共享水平，不断在全社会推动形成

“老有所养、幼有所扶、困有所帮”的良
好社会风尚。

“一老”连着夕阳，“一小”连着朝
阳。兴和县将继续以打造“有温度”的
服务为切入点，持续发现问题、直面问
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让群众看到
变化、得到实惠，护航“一老一小”幸福
生活。

兴和县：情系“一老一小”共绘幸福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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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商都县工商联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和助手作用，深耕民营企业一线，不断增强沟通对
接力度，通过畅通政、商、企三方沟通渠道，积极搭建

“四个平台”，多部门协同推进助企行动，积极营造诚
实守信的营商环境。

搭建政企交流平台，助企纾困谋发展。组织工
商及民营企业届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商都县第十四
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暨全县经济工作会议，
听取企业家对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意见，共同为商都
经济发展把脉会诊、出谋划策。开展“诚信进企业”
专题活动，响应企业呼声、困难和诉求，及时收集更
新《民营企业反映问题》清单，针对问题更好地提升
服务企业的能力。上半年，已收集整理了9条意见
建议并反馈至相关单位。

搭建维权服务平台，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坚持
在深化教育、律商结对、创新方式等方面发力，积极
建立多元化法律服务平台，做好企业可信赖、可依
靠的“娘家人”。与公检法司等部门积极沟通协作，
不断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及时交流信息，共同维护
企业权益。协同配合商都县人民法院诉讼调解服
务中心、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和信访局矛盾纠纷多
元调解纠纷中心后，成功调解1起劳资纠纷案件。

搭建金融服务平台，促进政企银对接。推动各方
积极践行诚信理念，加强政企银沟通交流，推进金融机
构更好对接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促进银企合作共赢，提
高惠普金融产品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助推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组织全县8家民营企业参加全市

“汇聚金融力量 赋能民企发展”政银企对接会，带动了
6家银行与6家民营企业签订授信协议，授信额度达到
2.56亿元。

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广泛联系企业。拓宽服务
渠道，提升服务效能，积极宣传解读相关涉企惠企
政策，提供企业发展资讯。依托微信公众号和微信
群等平台，及时发布民营经济领域相关政策、招商
引资及各类活动信息，及时解答民营企业提出的问
题。截至目前，共发送各类信息110余条，有效实现
了资源共享。同时，助力开展2024年各种大型招聘会活动，推动农牧民工、大学毕
业生等劳动力充分就业，有效保障了企业用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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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27日至9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自治区督察组”）交办我市涉及生态环境领域信访举报案件8批共24件（来电22件、来信2件）。按照自治区督察组工作要求，目前，全市已对3批5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已
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2件。

2024年8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乌兰察布市交办第三批次群众环境信访案件共2件。按类型分，水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按地区分，化德县1件、卓资县1件。以上2件案件阶段性办结。
乌兰察布市将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群众环境信访案件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持续精准科学、依法推进问题核实督办和整改落实工作。
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公开如下。

自治区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乌兰察布市第三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

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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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

D2WL20248280004

D2WL20248280005

D2WL2024827000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化德县绿苑小区一号楼 1 单
元、2 单元从 2023 年 12 月至
今，下水阻塞，流入楼底地沟，
地沟内下水已满将要溢出。
旁边有地缆线、生活用水管
道，威胁到楼房用电用水，目
前生活用水已有异味。

卓资县旗下营镇碌碡坪村西
岔村西南方向采石场，已将半
个山挖平，植被破坏严重，目
前采石场已停产，机器、设备
未拆除，生态、植被未恢复，严
重影响当地村民种地、放牧等
正常生产生活。

凉城县六苏木镇拉贵沟大队
古村梁村（原常山梁村）西南
方向约20里处，在未经协商、
未通知举报人的情况下，风力
发电厂占用举报人柠条林地。

行政
区域

化德县

卓资县

凉城县

污染
类型

水污染

生态
破坏

生态
破坏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投诉地点中心坐标经度
114.009756，纬度41.912365。1.关于化德县绿苑小区一号楼1单
元、2单元从2023年12月至今，下水阻塞，流入楼底地沟，地沟内
下水已满将要溢出的问题，基本属实。针对投诉人反映的问题，
化德县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委派维修人员到达现场检查发现，该小
区化粪池已满且未及时清理，导致小区1、2单元下水井溢满，同
时，2单元下水管道已破损，污水全部流入地沟中。2.关于旁边有
地缆线、生活用水管道，威胁到楼房用电用水的问题，不属实。针
对投诉人反映的问题，经现场核查发现，该小区居民生活用电及
用水一切正常，目前未发现对小区用水用电造成威胁。3.关于目
前生活用水已有异味的问题。针对投诉人反映问题，市、县两
级相关部门对小区生活用水进行检测和复测，均正在等待检测
结果。

经核实，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经度 112.18868，纬度
40.90242。1.投诉人反映“卓资县旗下营镇碌碡坪村西岔村西南
方向采石场，已将半个山挖平，植被破坏严重”部分属实。卓资县
旗下营镇碌碡坪村西岔村西南方向采石场，历史上就是一个周边
村民自用的采石场，开采活动于2013年结束，目前现场遗留部分
采坑，面积3.8亩，10多年间现区域内生态植被均已自然恢复，不
存在“半个山挖平，植被破坏严重”的情况。2.投诉人反映“目前
采石场已停产，机器、设备未拆除”属实。经核实，卓资县旗下营
镇碌碡坪村西岔村西南处有一套小型陈旧的机器设备。3.投诉
人反映“生态、植被未恢复，严重影响当地村民种地、放牧等正常
生产生活”不属实。经核实，采石区域为山头，周边没有耕地，现
区域内生态植被均已自然恢复，不影响当地村民种地，该区域属
于禁牧区，不允许放牧。4.投诉人反映区域现状。投诉人反映的
区域，已于2022年2月经市场出让新设立了采矿权。采矿权有效
期限2022年12月13日至2028年12月13日，采矿权人为内蒙古
卓冠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该企业领取采矿许可证以来一直在办
理相关手续，未进行建设、开采。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凉城县六苏木镇拉贵沟古村梁村（原常山
梁村）西南方向约20里处，在未经协商、未通知举报人的情况下，
风力发电厂占用举报人柠条林地”问题，内容部分属实。其中，古
村梁村（原常山梁村）西南方向约20里范围内实施风电项目、占用
土地的情况属实，但安装的11台风机全部履行了告知、确认等手
续，不存在未经协商、未通知举报人的情况。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化德县绿苑小区一号楼1单元、2单元从2023年12月至今，下水阻塞，
流入楼底地沟，地沟内下水已满将要溢出的问题，一是由于该小区长期无
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化德县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对化粪池进行
清掏处理；二是委派专业维修人员先行排放地沟内氨气等有害气体，在确
保安全作业的前提下对地沟内污泥及垃圾等进行清理；三是现场协商后续
维修事宜，与所在社区协商维修费用筹集问题。根据《乌兰察布市物业管
理条例》第三十七条、三十八条规定，维修维护费用由业主共同承担。县相
关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尽快收缴和筹措维修资金；四是对破损的下水管道
进行及时维修；五是拟将该小区一号楼排污管线系统重新进行规划设计，
在原有基础上再增设一处化粪池，彻底解决污水堵塞问题，切实提升居民
生活质量。

1.卓资县人民政府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区域内遗留的机器设备进行拆除，
预计于2024年9月15日完成拆除。2.对于区域内历史遗留的采坑及生态
环境问题，由现采矿权人进行治理并由卓资县自然资源局督促监管，正式
投产后由卓资县相关部门督促采矿权人按照“边生产、边治理”的原则进行
年度治理。

150万千瓦大型风电项目于2023开工建设，总投资82.87亿元，拟安装风力
发电机组225台，配套建设220千伏升压站3座，建设范围涉及六苏木镇、天
成乡、曹碾满族乡3个乡镇47个村委会。所有风机、升压站、检修道路等工
程占地均是在土地审批、占地及补偿安置公示、村民现场确认、签订协议等
手续履行完毕后实施。经查，凉城县六苏木镇、天成乡、曹碾满族乡3个乡
镇仅有此一个风电项目。经相关乡镇、部门工作人员多次实地核查，投诉
人所反映的古村梁村（原常山梁村）西南方向约20里45°扇形范围内共安
装风机11台，涉及曹碾满族乡大洼、十九号、十七号、四号、铁铺5个村委
会，占用的土地性质为林地和草地，其中，1至4里范围内未安装风机；4至6
里范围内有风机2台，所占地类为天然牧草地；6至8里范围内未安装风机；
8至10里范围内有风机2台，所占地类为天然牧草地；10至12里范围内有
风机1台，所占地类为灌木林地；12至14里范围内有风机3台，所占地类为
天然牧草地和灌木林地；14至16范围内有风机1台，所占地类为灌木林地；
16至18里范围内未安装风机；18至20里范围内有风机2台，所占地类为灌
木林地。11台风机占用土地全部履行了审批、公示、告知、确认等手续，占
用土地公示期间未接到村民提出的异议，施工过程中也未发现因地块权属
产生的纠纷及阻工行为，涉及的村民全部签订了补偿协议书，征地补偿费
全部发放到位，村民已签字领取。

是否办结

阶段性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人情况

无

无

无

本报讯（记者 崔峻峰）9月3日，在
自治区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
室，我市首位“00”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小赵（化名）成功捐献 274 毫升造血干
细胞混悬液。

采集现场，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成
员、副会长陈立本一行看望慰问了正在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小赵，并为小赵颁发
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对其高尚和
无私的奉献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很幸运，不仅用自己的护理技
术实现梦想，更用实际行动挽救他人生
命，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适龄青年加入到
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行列，传递社会正能

量。”小赵说，考入理想大学学习护理专
业，成为一名一线医护工作者，完成了
他一直以来救死扶伤的梦想。今年 6
月，当他得知自己与一名患者初次配型
成功并且是唯一供者，他欣然同意。

据了解，多年来，市红十字会充分
发挥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

系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在
“5·8 人道公益日”“6·14 世界献血者
日”“世界骨髓捐献者日”等重要时间节
点组织开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
宣传及血样采集等各项工作。截至目
前，全市累计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入库
5221人份，成功实现捐献6例。

点赞！我市“00”后小伙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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